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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文学院教学工作业绩点核算办法

（2023 年 4月 19 日教代会通过）

为鼓励广大教师积极承担教学任务，促进教学建设与改革，争创一流教学目标，

参照《杭州师范大学教学科研人才业绩计分暂行办法》（杭师大人〔2021〕5 号）、

《杭州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工作业绩考核实施办法》（杭师大教〔2014〕7 号）、《杭

州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和学科建设工作业绩点核算暂行办法》（杭师大〔2010〕273

号）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就教学工作业绩点制定如下核算办法。

一、本科教学工作业绩核算办法

本科教学工作业绩 Y=A+B+C+D

其中：A——教学工作量业绩；B——教学建设与研究业绩；C——教学奖励业绩；

D——其他教学工作业绩

（一）教学工作量业绩（A=
1 2

100
A A

）

【注】1：课程教学奖励系数 K1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系数取值 相应要求 备注

课程教学

奖励系数 K1

课程考核系数

K1=0.2 当年教学等级考核为优秀者
仅限于入选当

年

K1=-0.2

当年教学等级考核为不合格者

（出现教学事故者，参照本核算

办法“三”中第二条）

仅限当年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法

教学工作

量业绩

（A）

课程教学（含实验、实训）

A1= A11×（1+K1 +K2），其中 K1 为课程

教学奖励系数；K2为课程浮动系数

理论课教学 A11

具体计算方法

见说明。
实践教学

A2= A21 +A22+ A23

实（见）习 A21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 A22

学年论文（设计） A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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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秀教师系数

K1=1.5 国家级教学名师

仅限于入选当

年

K1=1 省级教学名师、省优秀教师

K1=0.5
省级教坛新秀及其他省级教学竞

赛荣誉

【注】2：课程教学浮动系数 K2= K21 +K22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系数取值 相应要求

课程教学

浮动系数 K2

课程系数

K21=1.0
全英文教学的专业课程（必须为英语授

课的课程除外）

K21=0.5 通识课程

K22= X1

本科每超过标准教学班人数（专业课

40人,通识课 90人）1人，X1增加 0.01；

但最高不超过 1.0。

说明：

（1）实习 A21=N×T+M，N 为指导一天实习的课时数，N=2（市内）或 3（市外）；

T为在实习点参与指导的天数；M为学生人数。每个实习点的教学指导工作量≤60 课

时；若带队指导教师兼另一实习点的教学指导任务，两个实习点的教学指导总工作量

≤90 课时。教育见习、社会实践指导按每天 3课时计算。

（2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 A22= F1×R (R≤8)，F1 为指导一篇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的课时数，F1=12；R 为指导篇数。每位老师指导学生人数不得超过当年生师比的

20%。

（3）学年设计（论文）指导 A23= F2×R (R≤8)，F2 为指导一篇学年设计（论

文）的课时数，F2 =4；R 为指导篇数。每位老师指导学生人数不得超过当年生师比的

2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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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教学建设与研究业绩（B=B1 +B2+B3+B4+B5）

一级

指标
二 级 指 标 核 算 方 法 备 注

教学建

设与奖

励业绩

点（B）

教学改革

与研究业

绩点：B=B1

+B2+B3+B4+

B5

课程建设 B1

国家级一流课程：12 分/门；

省级一流课程：4.5 分/门；

浙江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：3 分/门；

1.项目组成员的业绩比

例，由负责人在立项当年

根据各人实际贡献进行分

配。

2.如仅为立项建设课程，

先计算 70%业绩点，结项

认定后补计 30%。

3.依据学校相关教学奖励

文件，浙江省高校“互联

网+教学”优秀案例视同省

级教改项目。

教学项目 B2

国家级教改项目(试点项目)(指教育

部及相关司局立项)：12 分/项；

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：9分/项；

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、省级

教改项目 4.5 分/项；

其他市厅级教学项目：0.6 分/项；

教学研究论文 B3

四类刊物：1 分/篇；一般公开发行刊

物：0.25 分/篇；
论文系指高等教育和基础

教育方面的教学研究论

文。
论文集或增刊：0.1 分 /篇；

教材编写 B4

国家级规划教材/“马工程教材”：12

分/部

国家其他部委规划教材：6分/部；

浙江省级教材：4.5 分/部；

须以杭州师范大学为第一

完成单位，由主编或第一

作者以根据编写成员各自

实际贡献进行分配。

正式出版的教材：1.5 分/部；

1.由主编或第一作者根据

编写成员各自实际贡献，

进行分配。

教学团体 B5

国家级教学团队：22 分/项；

省级教学团队：8分/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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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教学奖励业绩（C=C1+C2+C3）

二、研究生教学业绩核算办法

研究生教学工作业绩 X=A+B+C+D

其中：A——课程教学业绩；B——教学建设与研究业绩；C——指导研究生业绩；

D——研究生培养奖惩业绩

（一）课程教学业绩（A）

研究生课程教学业绩点 A=A1+A2+A3+…Ax

单门研究生课程教学业绩点 A1=H×(K1+K2)/100。

一级

指标
二 级 指 标 核 算 方 法 备 注

教学奖

励业绩

点（C）

教学奖励

业绩点

C=C1+C2 +C3

教学成果

奖 C1

国家级教学成果奖：特等奖 425 分/项，一等

奖 85 分/项，二等奖 50 分/项：

省级教学成果奖：特等奖 18 分/项，一等奖

8.5 分/项，二等奖 5.1 分/项；

厅局级教学成果奖：一等奖 10 分/项，二等

奖 5 分/项，三等奖 3分/项；

1.项目组成员的业绩比例，

由负责人根据各人实际贡

献进行分配；2.省部级以上

教学成果奖系指由相应层

级政府所颁发，如由政府唯

一授权或指定的机构所评

奖项，则等同于该级政府

奖。厅局级教学成果奖系由

相应层级教育主管部门所

颁发。

教材奖 C2

国家教材建设奖：特等奖 62 分/部，一等奖

29 分/部，二等奖 18 分/部；

浙江省优秀教材：5.8 分/部；

1.由主编或第一作者根据

编写成员各自实际贡献，进

行分配。

2.未设一二三具体等级的

优秀教材奖，比照同级一等

奖计算。

教师教学

竞赛 C3

国家级教师教学竞赛奖：一等奖 5 分/项，二

等奖 2.5 分/项，三等奖 1分/项；

省级教师教学竞赛奖：特等奖 2.9 分/项，一

等奖 1.45 分/项，二等奖 0.7 分/项，三等奖

0.36 分/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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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：H为课程计划学时数；K1为课程类别系数；K2为教学班规模系数。

（二）教学建设与研究业绩（B）

（三）指导研究生业绩（C）

指导研究生业绩 C=C1+C2+C3

1. 每学年指导学术型研究生计业绩点数 C1=Q×(M×10%+N×20%+L×40%)/100

每学年指导专业型研究生计业绩点数 C1=Q×(M×20%+N×30%)/100

其中：硕士研究生 Q=100，M、N、L 分别为所指导的一、二、三年级研究生人数。

课程类别
课程类别

系数 K1

标准教学班

人数
教学班规模系数 K2

全校公共课

1.0

60
每超过标准教学班人数 1人，K2

增加 0.01 分；但最高不超过 0.5

分。
专业学位课/专业必修课 25

专业限选课/专业任选课 15

指标类型 核算方法 备 注

优秀研究生课程

国家级：12 分/项；

省部级：4.5 分/项；

1.如直接认定，全额计算；如

为建设立项，在立项时先计算

70%，结项认定后补计 30%；

2.参与成员分值由负责人在总

量范围内进行分配；

3.课程级别依照各级教育主管

部门或同级研究生教育学会文

件确定。

教改项目、优秀研究生教学案例、

“互联网+”教学优秀案例

国家级：20 分/项；

省部级：2.6 分/项；

市级：0.6 分/项；

研究生教学奖

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

学会奖：特等奖 18 分/

项，一等奖 8.5 分/项，

二等奖 5.1 分/项；

省研究生教育学会奖：

特等奖 5.8 分/项，一等

奖 2.9 分/项，二等奖

0.7 分/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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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研究生培养奖惩业绩（D）

项目 计业绩分数 备注

指导研究生获省级优秀硕士论文 2分/篇

当年一次性有效

指导研究生考取博士生 0.5 分/人

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优秀 0.2 分/篇

研究生有学术不端行为，或毕业论文双盲

评审经复议未通过
扣 2 分/人

说明：

（1）全校公共课程教学班的学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80 人（英语/英语听说课程教学

班的学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40 人），专业课程教学班的学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30 人；

（2）实际听课学生人数未达到标准班人数的，按标准班计；

（3）各类课程听课学生人数未达到标准班人数的，不得分小班；

（4）带队专业硕士生实习（不包括校级联合培养工作站的实习），每个硕士点每届

计 0.3 分，带队的专业硕士生人数基数为 10 人，每增加 1人加 0.01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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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他教学工作业绩(D=D1+D2+D3+D4）

一级

指标
二 级 指 标 核 算 方 法 备 注

其

他

业

绩

点

（D）

其他教

学活动

业绩点

D=D1+D2

+D3+D4

指导学生学科竞赛等

D1

项目入围省赛或国赛：1分/项；

指导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竞赛：国家

级金奖 12 分/项，国家级银奖 9 分/项，

国家级铜奖 6 分/项；

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、全国大学生

创业竞赛、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

学术科技作品竞赛：国家级特等奖 10 分

/项，国家级一等奖 8 分/项，国家级二

等奖 6 分/项，国家级三等奖 4 分/项；

指导其他一类学科竞赛国家级一等奖 6

分/项，国家级二等奖 4 分/项，国家级

三等奖 2 分/项；

指导其他二类学科竞赛国家级一等奖 3

分/项，国家级二等奖 2 分/项，国家级

三等奖 1 分/项；

指导浙江省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

大赛、浙江省大学生创业竞赛：金奖 6

分/项，银奖 4分/项，铜奖 2 分/项；

指导“挑战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

品竞赛：浙江省特等奖 4 分/项，浙江省

一等奖 2 分/项，浙江省二等奖 1 分/项，

浙江省三等奖 0.5 分/项；

指导其他一类学科竞赛：浙江省一等奖

2 分/项，浙江省二等奖 1 分/项，浙江

省三等奖 0.5 分/项；

指导其他二类学科竞赛：浙江省一等奖

1 分/项，浙江省二等奖 0.5 分/项，浙

江省三等奖 0.25 分/项；

1.学科竞赛标准以

学校颁布文件为准。

2.同一年度的同一

项目参加不同级别

的竞赛业绩分数累

加；同一年度的同一

项目参加同一级别

的竞赛业绩分数就

高加分。

3.除另有说明外，指

导本科生和指导研

究生同等对待，但同

一竞赛/项目/论文

不重复计算。

4.学术论文字数在

3000 字以上，且作者

第一单位需注明杭

州师范大学。短论、

书评、学术综述、会

议综述等不计业绩

点。



8

四、教学工作业绩核算说明

（一）教师教学工作业绩以标准课时为核算单位。其定义为：给一个标准教学班讲授

1个课时，并完成规定的各教学环节。各类教学工作业绩均折算成标准课时。每 100

个标准课时折算成 1个业绩点；

（二）优质教学资源以课程教学奖励系数 K体现；教学事故按照一、二、三级分别扣

除 0.8、0.4、0.2 个教学工作业绩；

（三）纳入教学建设与研究、教学奖励业绩范围的项目，需以杭州师范大学为第一单

位；

（四）未纳入教学工作业绩范围的其他教学工作（如师范生教学技能达标等），业绩

核算以学校相关文件为准。

五、附则

（一）教学业绩点核算按自然年度一年核算一次。

（二）当年度教学考评结果以学校教务处公布的学年度成绩为依据。

（三）对教学业绩点认定出现异议时，由学院教学委员会审查并裁定。

（四）本办法自 2023 年 4 月起施行。

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

2023 年 4 月

指导学生发表论

文 D2

一类和二类期刊，学生第一作者 1.5 分/

篇，学生第二作者 0.5 分/篇；

三类以上期刊，学生第一作者 1 分/篇，

学生第二作者 0.2 分/篇；

四类期刊，学生第一作者 0.5 分/篇，学

生第二作者 0.1 分/篇；

指导学生课题立

项 D3

指导学生国家级创新创业项目、新苗人

才等省级及省级以上课题立项并结题：

0.5 分/项。

新进博士指导老师 D4 D4=0.2 分/人


	人文学院教学工作业绩点核算办法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4月

